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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頌恆、游蕙禎二人處心積慮，藉
神聖莊嚴的議員宣誓儀式，向全球華
人作出極其侮辱言行，公開表明「播
獨」之心，挑戰人類道德極限。建制
派議員為不負廣大市民的期望，為維
護國家民族尊嚴，不惜以流會手法阻
止「港獨」分子進入立法會。
梁、游二人一直為成功進入議會，

不斷採取各種低劣手段，包括通過選管會，取得參選入
場券。如今卻變成眾矢之的，老實說也頗諷刺。然而事
必有因，一切早有先兆。打從非法「佔中」以來，以至
年初的旺角暴亂，已顯示新一屆立法會中，極可能有所
謂「本土派」人士成功搶奪議席。
如今梁、游二人之所以敢做出不知分寸的言行，說到

底也是立法會風氣惡性循環的後果。「本土派」欲在立
法會分一杯羹，唯有做得比舊有反對派更激進。但兩者
分別在於，「本土派」根本毫無道德底線，是衝擊制度
的「危險人物」。
梁、游二人成功當選，應當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區，必須為其發表的宣誓內容負全部責
任。可惜，二人選擇在全港市民面前上演一場鬧劇，公
然以「支那」及粗言侮辱國家、民族及全球華人，並展
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標語，完全
漠視法紀，與議員身份毫不相配，已喪失議員資格。
觀乎歷史，可了解「支那」一詞的真正含義。此詞早

於隋唐翻譯的大乘佛教經典中出現，源自印度，起源於
梵文，亦作摩訶支那國等，作為對古代中國的稱呼，本
不涉及任何貶義成分。但日本侵華後，「支那」一詞被
日軍用作對華人的蔑稱及中華民族的歧視。梁、游二人
扭曲歷史，為鼓吹「港獨」，不惜用「支那」辱國辱
族，難以為市民所容，二人必須遵從民意，立刻為所言
所行真誠致歉。
國外亦曾有人發出辱華言論，當中有國會議員、知名

主持等，有關人等最終要為自己的魯莽言行，向中國及
華人致歉。然而，立法會宣誓事件以來，梁、游二人非
但沒有絲毫悔意，反而厚顏無恥砌詞狡辯，推說辱華字
眼僅屬鄉音所致、英語欠佳，繼續在多個公開場合披上
播「獨」標語，盡顯無賴本色。二人仍硬說自己是「本
土民意代表」，事實反映，他們唯一能代表的只是「香
港之恥」。
現在，反對派議員為二人護航，「盲撐到底」。但面

對辱國辱族言行，全港市民、全體建制派議員齊心抗
「獨」氣，不容侮辱國家民族的無恥之徒得意忘形，混
入立法會，禍害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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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覆核「雙邪」就任資格是政府憲制責任
游蕙禎、梁頌恆是明刀明槍的「港獨」分子，依法拒絕「港獨」分子進入立法

會是大是大非問題，是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絕對不是什麼「行政干預立法」。

立法會也要守法，政府依法要求法庭釐清法律，申請司法覆核絕對正確，是維護

法治的表現。有人指控政府「行政干預立法」，只是轉移視線，為青政「雙邪」

提供「護身符」。有關司法覆核申請得到大多數市民支持，顯示政府履行憲制責

任，維護國家民族尊嚴，捍衛法治，符合市民大眾的期望。

此次特首聯同律政司提出司法覆核，是恰當的。律
政司專門負責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事務，是特區政
府的法律顧問，為政府提供法律意見，有責任維護法
治和公眾利益。今次政府申請司法覆核有關議員就任
資格的法律問題，完全是職權範圍。筆者認為，政府
並非要挑戰立法會主席的權力，而是要釐清梁頌恆、
游蕙禎二人在宣誓無效後，按法律是否已被取消議員
就任資格。況且，之前立法會秘書長已給予二人重新
宣誓的機會，二人堅持以侮辱國家的方式宣誓，充分
顯示當時二人是故意為之，視宣誓如兒戲，絕對不是
疏忽大意。因此，法律上立法會主席可能無權再給予
相關人士重新宣誓的機會，這是法律問題。

故意拒絕依法宣誓 失去就任資格
游蕙禎、梁頌恆宣誓當天的言行，明顯違反《宣誓及
聲明條例》第21條，以及香港基本法第104條，故意在
莊嚴的宣誓場合上演一場「辱國辱族大龍鳳」，更用粗
口及侮辱性詞句侮辱國家及13億中國人，惹起公憤，
明顯向全世界及全港宣示他們不會效忠特區、擁護香港
基本法。他們同時展示「港獨」標語，是不折不扣的
「港獨」分子。在莊嚴的議事堂內，兩人態度囂張狂
妄，等同故意拒絕宣誓，按例應失去就任議員的資格。
基本法已明確規定，議員就職宣誓是一項嚴肅的憲制

責任，在法治的大原則下，立法會及立法會議員均應守

法，絕不可能凌駕在法律之上，而議員的就任宣誓是必
須依法進行，至於宣誓是否合乎法律上的要求，則屬於
憲制及法律問題。
因此，若立法機關與立法會主席對宣誓是否合法有

效，與行政機關看法有所不同，交由法庭裁決是最恰當
的做法，也是尊重法治的表現。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73條的規定，登記選民或律政司司長，可針對任何以議
員身份行事或聲稱有權以該身份行事的人，以該人已喪
失以該身份行事的資格為理由，在原訟法庭提出法律程
序（包括申請禁制令和其他相關濟助）。
香港的政治制度，根本沒有什麼「三權分立」，「三
權分立」只是某些法律界人士和反對派提出的概念，基
本法並無三權分立的描述，但就清楚說明「司法獨
立」。司法機關獨立於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運作及案
件審理不受外力影響。除「司法獨立」外，基本法有多
項條文闡述了行政與立法的關係，原則是行政主導，行
政長官擁有解散立法會的權力，行政權與立法權分屬於
行政與立法兩個機構，各自依法運作，但又不是各自為
政，而是緊密溝通合作，確保施政暢順。立法會的職能
是監察政府，但如果自身遇到爭議時卻不接受政府依法
尋求司法覆核，那有誰能監察立法會呢？

司法覆核並非行政干預立法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表示，她
不同意特首入稟法院是「行政干預立
法」。她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
然法律賦予律政司提出司法覆核的權
利，律政司認為有足夠理據，他絕對不
用等市民入稟，為了公眾利益，完全可
依法以特首、律政司身份，盡快入稟法院尋求法庭對議
員就任資格作出裁決，這並不構成行政干預立法。
香港律師會會長蘇紹聰也指出，若行政機關不同意立

法會主席的決定，而雙方亦無法解決爭議，尋求法庭裁
決無可厚非，這亦反映出雙方都信任法庭可以公正處理
此事。法官在這次司法覆核申請中已很明確說明，政府
有充分理據作出申請，所以也批准政府這次司法覆核的
申請。
特區政府申請司法覆核「青政雙邪」游蕙禎及梁頌恆
的議員就任資格行動，有理有據，依法辦事，反對派議
員指控政府的做法是行政干預立法，這是混淆視聽。政
府的司法覆核是憲制責任，並非干預立法機關的問題，
兩者根本是兩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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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維護國家尊嚴 如何肩承「港人治港」

眾所周知，立法會當選議
員就職宣誓是一件極為嚴肅
的大事，他們必須在監誓人
面前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香

港特別行政區宣誓效忠，然而，梁頌恆和游蕙禎
表現極為惡劣，不但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旗幟，宣揚「港獨」，並且稱「中
國」為「支那」。
立法會秘書長允許梁頌恆和游蕙禎二次宣誓，
他們賊性不改，游蕙禎在二次宣誓時，甚至將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讀成粗口。以至
監誓人不得不裁定其宣誓「無效」。
眾目睽睽之下，梁頌恆、游蕙禎作出如此驚人
之舉，令香港市民目瞪口呆，繼而怒火衝天，紛
紛向二人聲討譴責。

辱國辱族 全城震怒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反對派議員完全不
尊重宣誓程序，其中更有人膽敢如此囂張地利用
宣誓宣揚「港獨」和侮辱全體華人，特區政府和
有關人等也應該負上一定責任。因為一直以來，
反對派都在利用言論自由和「三權分立」的藉口
反中亂港。他們挑戰國家主權，妨礙政府施政，
並自以為得意。
然而，政府和部分建制派人士處處忍讓，尚美
其名曰委曲求全，和諧共處。試問，若政府和立
法會一向堅持原則，不容忍任何違反立法會規定
的現象存在，那第六屆立法會議員宣誓還會有人
敢故意挑釁嗎？假如在第六屆立法會候選人提名
階段有關當局嚴格審查，把所有「港獨」分子拒之
門外，那今日胡作非為的候任議員可能出現嗎？
事實證明，容忍不等於民主，退讓不能換來合

作。當建制派的善意被當成懦弱無能，「一國兩
制」被人任意宰割，中國人的尊嚴受到侮辱，連

中華人民共和國也被人用粗言侮辱時，再寬容忍
讓，那就不再是君子，而是沒有血性的懦夫！

違背誓言 喪失議員資格
我們看到，成千上萬的香港市民怒氣衝天！短

短三兩天，已有50多萬人簽署要求褫奪梁頌
恆、游蕙禎的議員資格。
我們看到，社會賢達，治港精英極為憤怒，同

聲指責梁頌恆、游蕙禎的反叛行為！
我們看到，特首梁振英挺起了行政主導的脊

樑，指示律政司向法庭提出司法覆核及有關禁制
令。
我們看到，38位建制派議員，寧可流會，也
不允許梁頌恆、游蕙禎堅持錯誤作第三次宣誓。
可惜，新任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先生卻沒有作出

正確的表態。雖然他批評梁、游二人侮辱自己的
國家民族是愚蠢的行為，但卻批准他們作第三次
宣誓。也就是說，他要放生這兩個明顯違反了宣
誓條例，公開宣揚「港獨」，挑戰基本法，侮辱
國家民族的罪人，讓他們進入立法會的殿堂。
梁君彥辯解道，他曾經尋求過法律意見，認為

讓梁游二人重新宣誓有法律基礎。梁君彥的代表
律師翟紹唐認為，一次宣誓失敗，並未構成「拒
絕及忽略」，立法會主席有權讓兩人再次宣誓；
尤其兩人是由選民投票選出，不讓兩人再次宣誓
就職是侵犯他們的權利。
其實，梁君彥所說的法律基礎是非常薄弱的，

因為，梁游二人所犯的錯誤，並非翟紹唐輕描淡
寫的「一次宣誓失敗」那麼簡單，而是他們在莊
嚴的立法會殿堂，連續兩次違背自己的誓言，公
開宣揚「港獨」，挑戰基本法，侮辱國家民族，
性質之嚴重，已非立法會所能處理。
國家主權，是不可逾越的底線；基本法，是治

港的根基；國家民族，是凜然不可侵犯的圖騰，

這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
人，挑戰國家主權，破壞基本
法，用自己的蠢腦殼去硬撼國
家民族的長城，那是自己找
死。雖然他們有三幾萬的選民
支持，但這些選民也不會同意
他們的作為，因為他們膽大妄
為，挑戰中央政府，侮辱了包
括香港人在內的13億中國人。「天作孽猶可
恕，自作孽不可活」，梁君彥也沒有權力讓他們
起死回生。

堅守「一國兩制」底線寸土不讓
本來，梁君彥作為新一任立法會主席，市民對

他寄以厚望，希望他能撥亂反正，一改立法會過
去的頹風。可惜，他的表現令人大失所望。不
過，我們相信他仍是一個忠誠的愛國者，只是缺
乏經驗，一時糊塗，他尋求法律意見本是一種謹
慎的做法，不過，他問錯了人，聽錯了意見，走
了一條與民意相違的歪路。
基於政治現實，盡可能縮小對於反對派的打擊

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隨着「本土派」的興起，
「港獨」取代「真普選」，成為引領反對派的政
治旗幟，立法會的鬥爭會更為直接激烈，性質也
有所不同，「顏色革命」一觸即發，特區政府和
建制派必須改變策略，堅守「一國兩制」底線寸
土不讓，不能再有與反對派和諧共處的夢想。
立法會是香港建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維護

「一國兩制」的前沿戰場。如果立法會任由牛鬼
蛇神亂舞，那必然會影響香港的安定繁榮。立法
會亂，香港必亂，立法會齊心，香港便齊心。中
央政府信任香港人，承諾「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若我們連國家民族的尊嚴也無法維護，那又
如何肩承「港人治港」的重擔？

梁立人 資深評論員

梁 立 人

�����2�2

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爆冷」跑出多名「政治新人」，當中尤以「青
年新政」的梁頌恆、游蕙禎的言行最令人側目。他們完全缺乏從政及議
政能力，甚至缺乏同齡大專畢業生應有的常識。立法會就職宣誓，他們
竟然在眾目睽睽下，展示「港獨」標語，以辱國辱族字眼「加料」宣
誓，引起全民公憤。本來還算有點機會的「政治新星」，作出愚不可及
的政治自殺行為，一下子跌落到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
違法「佔中」前後，在外部勢力及香港反對派的策動下，少數激進

青年政治組織冒起。可能「成果」來得太快太易，梁頌恆、游蕙禎恃
着「民選」及「年輕」兩大本錢，一次又一次挑戰社會及制度的底
線。二人滿以為於網絡世界中，每一天均有一些匿名年輕人在網上發
表惡毒的辱華言論，故此可以照樣搬到議事廳公開發表，以收震撼效
果，推高自己的人氣。
事實上，二人完全低估了社會正義聲音的反彈。二人嘻皮笑臉發表

「加料」的辱國宣誓後，受到包括香港市民在內的全球華人齊聲聲討，
特區政府更順應民意，維護國家民族尊嚴，採取司法覆核阻止梁游二人
再次宣誓成為立法會議員。如果香港容許有人公然在宣誓儀式上違憲違
法，發表反文明、反人類的辱國宣言，容許這樣的人成為立法會議員，
坐享厚薪，繼續在立法會上播「獨」搗亂，這絕對是香港之恥！
梁游二人，不自我檢討過錯，反而指控特首申請司法覆核破壞「三

權分立」，是行政干預立法，這更說明梁游二人不認識、不尊重基本
法。基本法第43條清楚註明，特首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負責。香港的政治體制不是「三權分立」，而是在「行政主導」之
下，行政、立法、司法各掌其責，各有分工，既監督制衡，又互相支
持配合。根據基本法第48、49及50條規定，特首除領導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外，也是整個特區的首長，還依法享有解散立法會的權力。因
此，特首申請司法覆核推翻立法會主席的不當決定，只是履行法定職
權而已。
梁頌恆、游蕙禎今次闖出大禍，希望能對以反社會反政府為樂的激進
青年來個當頭棒喝。現實社會有很多絕對不能僭越的道德及法理底線，
不能以為靠「真普選」這類掛羊頭賣狗肉的口號，就可目空一切，不理
後果，蠻衝亂闖。否則，只會自吃苦果，甚至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李家家 愛護香港力量秘書長

公然播「獨」辱國 梁游自食苦果

黃國恩 執業律師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侮辱國家民族必受歷史審判

律政司日前入稟高等法院，申請禁止游蕙禎、
梁頌恆再次宣誓，法庭亦批出司法覆核許可。兩
人在莊嚴的儀式上嬉皮笑臉發表侮辱華人言論，
至今仍砌詞狡辯、拒絕道歉，鑑於民族大義，維
護「一國兩制」、基本法及香港法治的核心價
值，建制派別無他法，以流會表態，阻止游蕙
禎、梁頌恆重新宣誓。
宣誓鬧劇擾攘個多星期，香港市民見盡游蕙
禎、梁頌恆目空一切、無恥至極。二人在宣誓時
宣揚「港獨」，已經清楚表明他們不擁護基本
法，不效忠香港，侮辱國家民族，數典忘祖，挑
戰炎黃子孫的底線。
根據《基本法》第104條規定，立法會議員
「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倘若議員不遵從，根據《宣誓及聲
明條例》第21條，「須被取消其就任資格」。
代表律政司的資深大律師表明，游蕙禎、梁頌

恆不接受作為議員需擁護的原則，他們根本不可
以行使議員所擁有的權利。如果容許兩人多次宣
誓，亦會向公眾及國際發出信息，即使不擁護基
本法，亦可擔任香港立法會議員。
香港是法治之區，政府有憲制責任，維護「一

國兩制」和基本法，特區政府以法律途徑阻止故
意違法違規的人成為立法會議員，再由法庭解決
爭議，可能是最好的做法。游蕙禎、梁頌恆尚未
就任，就已經口出狂言，若讓其成為議員，擁有
免責的「擋箭牌」，豈不更加無法無天？

政客以「支那」、「港獨」
「博出位」，本港抗日老戰士
和上一輩市民，曾經歷三年零
八個月苦難歲月，被日軍任意
燒殺擄掠，是一段永生難忘的
痛苦記憶。游蕙禎、梁頌恆在
宣誓時使用日軍侮辱華人詞語
侮辱國家和同胞，絕對不可容
忍。
在民族大義、大是大非面前，全港市民和全球

華人並無退讓的餘地，游蕙禎、梁頌恆要為數典
忘祖的言行負責，接受民眾的譴責與歷史的審
判。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不要只顧立場，不分對
錯，不要再包庇護短。

陳 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民建聯副主席 新社聯理事長

陳 勇

支持政府增建公屋照顧基層

日前，政府扶貧委員會開了一次扶貧高峰會，
扶貧委員會主席、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匯報香港
去年的扶貧情況及相關分析。根據過去四年來扶
貧工作取得的成效可見，扶貧歸根到底離不開一
個重要措施，就是增建公屋。從整個社會來說，
增建公屋讓更多無能力買樓的市民盡早上樓，無
疑起到穩定社會的重要作用。
目前，全港約有80萬個家庭入住公屋，佔整

體人口一半左右，還有30萬個合資格家庭輪候
公屋，另外有不少家庭租住劏房及工業大廈房
間，他們每月需要繳付昂貴的租金，居住環境惡
劣，更可能違法。
相對來說，有間公屋就淡定好多。一來公屋租

金便宜，比私樓租金足足便宜7至8成。例如現
在市區私樓的租金，一個房間最少也要四、五千
元，新界上水的一些丁屋或唐樓劏房月租都要

三、四千元。公屋的租金普遍只在1,500至2,000
元，兩者相差一大半。而且，私樓及劏房每兩年
就例必加租一次，每次加幅最少也要20%以上，
公屋就不會如此。兩者待遇就是「住得大租金
平，住得細租金貴」，入住公屋的基層當大大紓
緩生活壓力。
增建公屋，加快興建公屋，讓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入住公屋，是社會期望和訴求，亦是政府施政的重
中之重。新加坡現在是幾乎全民置業，香港則是全
民就業，全民就業當然不及全民置業理想。要令香
港700萬市民都有自己的「竇口」，不太現實，但
讓七、八成市民入住公屋，應成為政府照顧市民的
施政目標。讓正在輪候公屋的人士、家庭盡快入住
公屋，是政府最大的德政。
種種跡象可見，特區政府、特首梁振英有決心、
有計劃增建公屋，加快興建公屋。問題是反對派處

處阻撓破壞。他們一方面說政府興建公屋又少又
慢，另一方面千方百計對政府覓地建屋諸多干預，
為反而反。廣大市民應全力支持政府發展土地、增
建公屋，讓更多有需要的市民安居樂業。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

黃 國 恩

■■本港的公屋本港的公屋。。


